安文政复决〔2025〕21号

行政复议不予受理决定书

申请人：蒋某某
被申请人：安阳市文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住所地：安阳市文峰区文峰大道与东工路交叉口东北角

法定代表人：牛照喜，职务：局长
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安阳市文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在《投诉/举报处理结果报告书》中作出的处理决定，于2025年2月24日向本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

经查，申请人于2024年4月26日通过挂号信的方式向被申请人实名投诉举报“文峰海珍麻辣大盘鸡”网络外卖平台超范围售制食品，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33条、35条的规定，要求被申请人依照相关法规对被投诉举报人立案查处并给予申请人奖励。被申请人4月28日收到投诉举报后，进行了现场检查。5月7日被申请人作出《投诉/举报处理结果报告书》并送达申请人。被申请人认为“文峰海珍麻辣大盘鸡涉嫌“未经登记制售凉菜”，根据《河南省食品小作坊、小经营店和小摊点管理条例》第四十三条之规定，现场责令该门店限期变更登记内容。”申请人不服该处理决定，向本机关提出行政复议。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十七条、《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办法》第二条及第四十三条、《网络食品安全违法行为查处办法》第四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十七条、《河南省食品小作坊、小经营店和小摊点管理条例》第十二条及第五十四条、《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处罚办法》第八条及第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六条等相关法律规定，被申请人作出的处理决定程序违法，适用法律错误，未履行法定职责，应予撤销。

本机关认为，被申请人在接到申请人的投诉举报后，依法进行了调查和处理，并将处理结果告知了申请人，履行了对投诉举报进行调查处理并告知的法定职责。被申请人作出的处理结果与申请人无利害关系，申请人的复议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三十条第一款所规定的受理条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三十条第二款的规定，决定不予受理。
如不服本决定，可以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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